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

研究人員聘任案
申請資料
壹、個人履歷
  一、個人資料
  二、學歷（自大學階段起說明）
  三、經歷
  四、學術或行政服務資料
  五、學術榮譽
  六、著作目錄（請依出版年份由近至遠排列）
貳、研究成果（以10頁為限）
參、未來研究方向（以5頁為限）
肆、其他（如推薦信或等有助於審查之資料）
伍、代表性著作全文
姓    名：

職    稱：

到職年月：

壹、個人履歷

一、個人資料

  （一）姓名：
  （二）國籍：

  （三）出生年月日：

  （四）電子郵件：

  （五）連絡電話：
  （六）研究專長：
  （七）論文指導：（新聘案必填）
1、碩士班：
2、博士班：
二、學歷：（自大學階段起說明）
	畢業學校
University
	國別
Country
	學科
Subject
	學位
Degree
	日期起
Start
	日期迄
End

	
	
	
	博士
	
	

	
	
	
	碩士
	
	

	
	
	
	學士
	
	


三、經歷：
	服務機關
Employment Unit
	部門
Department
	職稱
Title
	日期起
Start
	日期迄
End

	
	
	
	
	

	
	
	
	
	

	
	
	
	
	


四、學術或行政服務資料：
（如學術審查、學術編譯、論文指導、學術會議參與、其他專業演講或政策建議等；或者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如學術審查、院內學術行政服務等＊請依個人情形分類列出參與之學術活動或公共服務。）
五、學術榮譽：
（請註明獎項或榮譽名稱及獲獎年度）
六、著作目錄
（請依出版年份由近至遠排列，標註自上次新聘、續聘或升等審查後之著作；人文組請參閱本院人文及社會科學組研究人員聘審案件著作目錄格式。）
（一）聘期內著作目錄
（二）送審代表作及參考作

貳、研究成果（以10頁為限）
一、敘述代表性著作之貢獻。代表性著作如為合作研究之成果，請務必敘明個人在該合作中之主要貢獻與創見。
二、如有其他有利於審查之成果亦得說明，包含專利及技術移轉事項。
三、請受評審人依本院研究人員新聘、續聘、升等及特聘審議作業要點第6條及「中央研究院研究人員聘任及升等標準補充說明」敍明之。
參、未來研究方向（以5頁為限）
請對個人未來研究構想與方向作詳細描述，並說明可能解決之關鍵問題。
肆、其他（如有推薦函等有助於審查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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